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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所名称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
填表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填表说明

一、本表需如实、完整填写，无相关内容可填“无”，不得空项；​
二、本表一式两份（相关证明文件只需一份），证明文件包括：律所执业许可证复印件、仲裁员聘书、培训证书等材料；​
三、本表填写后可采用邮寄、现场递交或电子邮件方式提交，纸质版需加盖公章，电子版同步发送对应仲裁机构电子邮箱（邮件主题格式：“申报的仲裁机构名称+仲裁友好型律所申报表+律所名称”）；
四、相关疑问可咨询各仲裁机构联系人（详见招募公告“咨询与联系方式”板块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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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
	执业许可证编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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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具体联系人姓名、电话、电子邮箱
	

	仲裁业务能力简述（每项300 字以内）
	（涵盖：是否设仲裁业务部门/小组、仲裁代理经验律师人数、曾担任仲裁员/调解员人数、典型复杂案例简介、仲裁实务培训情况等核心信息，简明扼要表述）
（可附页补充详细案例、培训证明等材料）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内部仲裁业务保障机制
	（涵盖：是否设立仲裁专项部门/小组、是否建立仲裁学习制度、是否配备仲裁专业资料、其他保障措施（经费、合作等））
（可附页补充详细材料）

	
本所承诺：

1.所填信息及提交材料真实、完整、合法，无虚假记载或重大遗漏；
2.近五年无重大执业纪律处分及严重不良信用记录，隐瞒将取消申报及入选资格；
3.自愿遵守“仲裁友好型律师事务所”培育工作规定，切实履行相关责任义务；
4.同意联合培育工作组核实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	

	

	

	



